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2025-098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2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5,744,9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6.31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祺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隋彤彤、董事周丽红、独立董事王绍宏、

独立董事许能锐、独立董事张雷宝、独立董事许诗浩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贺晓霞、监事马勇、监事桂林因工

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海滨、副总经理遇言、财务总监张伟丽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9,278,620 98.7462 5,360,772 1.0394 1,105,600 0.2144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新增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A股 509,770,204 98.8415 5,095,688 0.9880 879,100 0.1705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0,664,430 97.0759 14,135,962 2.7408 944,600 0.1833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0,639,630 97.0711 14,212,662 2.7557 892,700 0.1732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1,212,630 97.1822 13,643,462 2.6453 888,900 0.1725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1,249,030 97.1893 13,593,662 2.6357 902,300 0.175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35,87

1,588

84.7267 5,360

,772

12.6618 1,105

,600

2.611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2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

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张艺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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